
大连外国语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切实加强研究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研究生培养

质量，鼓励硕士生导师和硕士研究生认真做好学位论文，不断提高学位论文水平，

决定设立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培育项目。为规范项目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指导思想与目的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培育项目是我校研究生创新教育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通

过在硕士研究生中选取少数优秀生作为培育校级、省级、全国高水平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的候选人，进行重点资助和培养，以切实提高学位论文质量（以下简称“优

培”）。其目的在于推进硕士生创新能力培养，探索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培育机

制。工作的指导思想是“科学选材、跟踪培育、多方配合、重点突破”。学校将

从申报的项目中择优选拔，作为培育对象，选拔数量根据申报情况从严掌握，坚

持宁缺勿滥的原则 。

第三条 优培硕士生候选人遴选条件

1.本校正式注册的全日制在校就读的二年级优秀硕士研究生，思想品德好，

学风端正，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成绩优秀,平均成绩为 85 分以上。

2.具有较强的科研意识，申报前已在知网收录的期刊上公开发表与研究课题

相关的论文 1篇以上。

3. 学位论文选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创新性。

第四条 优培候选人的选拔程序

优培候选人每年遴选一次。实行由硕士生个人及导师联合申请、学院初评、

学校专家组审定的遴选机制。



1.个人申请。由硕士生及本人导师联合提出申请，提交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培

育项目申请表、盖章的已修课程成绩单、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书及开题答辩评

审意见、已发表学术论文的复印件及其他表明能做出优秀硕士论文的书面材料。

2.学院（系部）初评。学院（系部）分学位委员会严格评审并按指标数提出

推荐人选，报研究生处。

3.学校专家组评审。研究生院组织校专家组采取书面和答辩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评议。主要对申请人的思想品德、创新能力、学位论文选题和研究状况、最终

获得高质量学位论文的可能性等情况进行考察，初步确定优培候选人，并报校领

导批准。

第五条 项目资助经费

1.项目的资助经费，可凭科研工作所需经费支出的票据，依据学校有关的科

研经费使用和管理办法支付。获得资助者及其导师作为经费使用的直接责任人。

报销时需本人、指导教师、研究生教研室主任、培养单位负责人及研究生处处长

签字。

2.资助额度 1-2 万元。

第六条 项目管理与中期考核

1.建立优培候选人的业务档案。业务档案包括申请表、开题报告、评议意见、

学习成绩、《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培育项目中期考核情况表》、发表学术论文、参

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培训记录、获奖记录和硕士学位论文等。

2.硕士学位论文定稿后，对优培候选人进行中期考核。优培候选人填报《优

秀硕士学位论文培育项目中期考核情况表》，经导师、学院审核，学校专家组对

其课题研究进展、发表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检测、盲评结果等情况进

行综合评估，分别作出继续或终止资助的决定。



第七条 结项程序

优培候选人应在论文答辩后及时填写《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培育项目总结报

告》，申请结项。经导师、学院（系部）审核同意后提交研究生处。总结报告需

附已发表学术论文复印件、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培训记录、获奖记录、硕士学

位论文及盲评成绩、答辩成绩等。

第八条 上述发表的学术论文均须硕士生本人为第一作者（导师为第一作者

的，本人可为第二作者），且均须以大连外国语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归校研究生处。


